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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HAMPION TECHNOLOGY HOLDINGS LIMITED
冠 軍 科 技 集 團 有 限 公 司

（延續於百慕達之有限公司）

（股份代號：92）

完成有關物業出售之須予披露交易

茲提述冠軍科技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分別於二零二零年六月二十三日及二零二零年六

月二十六日根據上市規則第 14章所發出有關出售事項而構成本公司的一項須予披露交易的

公告（「該公告」）。除文義另有所指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應用的具有相同涵義。

董事會欣然宣布，出售事項已於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七日完成。

承董事會命

冠軍科技集團有限公司

主席

黃敏

香港，二零二零年八月二十七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黃敏女士及廖嘉濂先生；本公司之非執行董事為杜妍芳女士及陳崇煒先

生；及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梁文輝先生、陳易希先生及黃育文先生。


